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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射箭協會 113 年度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實施計畫 

111 年 1 月 6 日本會第 12 屆第 37 次選訓委員會議通過 

112 年 1 月 19 日本會第 13 屆第 6 次選訓委員會議通過 

112 年 11 月 17 日本會第 13 屆第 16 次選訓委員會議通過 

113 年 3 月 1 日本會 13 屆第 19 次選訓委員會議通過 

 
 

一、 依據：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辦理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作業要點及教育部體育署 110 年 10 

月 18 日臺教體署競(二)字第 1100037817 號函辦理。

二、 參加培育選手資格（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 近四年參加國際競技運動賽事獲得三等三級國光獎章以上者。 

(二) 參與國內、外之正式錦標賽、奧運資格賽或綜合性運動會具優秀比賽成績者。遴選除培訓隊外之大專

選手為優秀運動選手群，國、高中選手為具潛力選手群，另遴選具原住民身分之高中選手共同培

訓。 

三、 遴選方式： 

(一)依前一年度全國總統盃之排名賽成績做為遴選依據。 

1. 年齡限 20 歲以下(民國 93 年 1 月 1 日後出生之選手)，反曲錄取男、女各前 8 名，複合錄取

男、女各前 4 名。 

2. 如已入現階段亞奧運以上之培訓隊者將以各項國際賽為優先，各組名額依序遞補。 

3. 公開組中具有高中、大專身分者亦列入排名排序。 

4. 具大專身分者(U20-U18)男女各組至多遴選三名。 

(二)依前一年度全國總統盃及本年度全國青年盃之排名賽成績加總做為進退場成績參考。 

 

(三)教練遴選：原則依據本會參加國際正式錦標賽代表隊教練遴選辦法辦理，排除各級培訓隊教練後， 依本

會教練遴選辦法依序遞補，共計四名教練(反曲弓 2 人、複合弓 2 人)。 

 

四、 訓練計畫 

(一) 總目標：以培育 2024 年巴黎奧運、2024 年亞洲盃射箭賽、2024 年亞洲青年/青少年射箭錦標賽

及 2026 年亞運之具備潛力年輕選手為目標。 

(二) 年度計畫目標 

1.2024 年亞洲盃第二站獲男、女個人及團體獎牌。 

2.2024 年亞洲盃第三站獲男、女個人及團體獎牌。 

3.2024 年亞洲青年/青少年射箭錦標賽獲得男、女個人及團體獎牌。 

4.延續並提升年輕選手之競賽實力與成績。

(三)培訓時間及訓練地點： 

1. 培訓時間：自奉核日起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合計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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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培訓方式：採取平日分站訓練。 

3. 參加國內賽事: 

為增加年輕選手的賽事經驗及提升競賽實力，本計畫擇優遴派教練及選手若干名參與中華企業

射箭聯賽 6 年之賽事。 

4. 參加國際賽事： 

（1）113 年 5 月份參加亞洲盃射箭賽第二站(泰國站)。 

A、教練遴選方式:由本年度潛優教練擔任，員額 4 名。 

B、選手遴選方式:依前一年度全國總統盃排名賽成績遴選反曲弓選手男、女各 4 名；複 

合弓選手男、女各 4 名，共計 16 名選手。 

（2）113 年 6 月份參加亞洲盃射箭賽第三站(韓國站)。 

A、教練遴選方式:由本年度潛優教練擔任，員額 4 名。 

B、選手遴選方式:依前一年度全國總統盃排名賽及本年度全國青年盃排名賽之成績加總， 遴

選反曲弓選手男、女各 4 名；複合弓選手男、女各 4 名。 

（3）113 年 9 月參加亞洲青年/青少年射箭錦標賽（台灣）。 

A、教練遴選方式:依本年度選拔賽成績遴選 U18（反曲弓 2 人、複合弓 2 人）及 U21（反

曲弓 2 人、複合弓 2 人）共計 8 名教練擔任。 

B、選手遴選方式:以本年度選拔賽成績遴選 U18（反曲弓男子 4 人、反曲弓女子 4 人、 

複合弓男子 4 人、複合弓女子 4 人）及 U21（反曲弓男子 4 人、反曲弓女子 4 人、複 

合弓男子 4 人、複合弓女子 4 人）優秀選手參賽共計 32 人。 

5. 器材補助: 

(1) 補助本計畫培育選手消耗性器材及比賽弓組，依前一年度全國總統盃及本年度全國青年

盃之排名賽成績加總（反曲弓男子 8 人、反曲弓女子 8 人、複合弓男子 4 人、反曲弓女

子 4 人）共計遴選出 24 名選手；經調查並彙整需求後予以補助，供選手訓練使用。 

(2) 資本門器材兩年內曾補助過之選手不重複補助。 

(3) 請各母隊教練將各該選手本年度訓練效益評估表提送本會，始得申請相關消耗性及資本

門器材。 

(四)進退場檢測點：培育選手將依據國際賽以及 113 年全國理事長盃之成績，經檢核後列入 113 年度

繼續培訓之依據。 

五、追蹤考核機制：本計畫奉核後由本會之選訓委員會負責考核，並按所設定之檢測標準確實負起監

督之責。 

六、本計畫經本會選訓委員會通過，呈教育部體育署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